
湘财行罚〔2024〕3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长沙理工大学

法定代表人：曹一家

地址：xx
根据《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财库〔2023〕28号）要求，我厅派出检查组对长沙理工大学（以下简称“你单位”）的长沙理工大学2022年贷款贴息项目（水利学院洞庭湖流域物量演变探索与地下储能平台及本科教学建设采购）、长沙理工大学2022年贷款贴息项目（汽机学院人机交互及智能、机械装备制造及装备服役性能检测系统）、长沙理工大学贴息贷款项目（汽机学院机械装备高性能智能制造系统及高端装备可靠性设计与服役性能研究平台）、长沙理工大学贴息贷款项目（金属研究所高端球差电子显微分析）、长沙理工大学贴息贷款项目（水利学院大比尺风浪流港池更新与采购项目）共5个采购项目是否存在采购文件设置差别歧视条款等事项进行重点检查。我厅于2024年6月11日立案。你单位于2024年5月31日收到检查报告后未反馈意见。我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一、主要事实
（一）采购文件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在长沙理工大学2022年贷款贴息项目（汽机学院人机交互及智能、机械装备制造及装备服役性能检测系统）（湘财采计〔2022〕004775号）中，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第五包：智能传感负载模具（注塑）等第8项“过程控制综合实验台”中要求“欧姆龙小型继电器”。欧姆龙是一家自动化控制及电子设备制造商，招标文件限定为欧姆龙小型继电器，存在指定品牌的行为，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情形。 

上述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的规定。
（二）采购文件将经营年限、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评审因素
在长沙理工大学2022年贷款贴息项目（汽机学院人机交互及智能、机械装备制造及装备服役性能检测系统）（湘财采计〔2022〕004775号）中，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第五包：智能传感负载模具（注塑）等第43项“CAD/CAM图形投显设备A”中要求“13、采用品牌为2020年与2021年IDC销量数据排名前5品牌，需提供IDC证明文件”，第二章评审标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第二部分技术参数功能等要求）一般技术指标的计 70 分，一般技术条款每偏离一项扣 7 分”，销量数据与企业的营业收入直接相关。招标文件将“IDC销量数据”做为评审因素，属于采购文件变相将经营年限、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评审因素的情形。
上述问题，违反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政府采购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经营规模和财务指标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4）《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5）《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第一条“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各地区、各部门应当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利。要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重点清理和纠正以下问题：…（四）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6）《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五条“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规定。
（三）除特别规定外，采购文件无正当理由限制技术证明材料的出具机构等
在长沙理工大学2022年贷款贴息项目（汽机学院人机交互及智能、机械装备制造及装备服役性能检测系统）（湘财采计〔2022〕004775号）中，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第五包：智能传感负载模具（注塑）等第45项“CAD/CAM图形工作站”中要求“9.机箱：≥15L,高效散热静音，安全锁孔，开关位于前面板，噪音指标≤20分贝并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国家电器能效与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证书；…11.电源：≥310w内部电源适配器，效率高达90%，主动式PFC，提供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典型效率不低于90%的认证证书，同时电源通过恶劣供电检验认证，可适应90V至265V的工作电压，并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国家电器能效与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验证书”。第二章 评审标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第二部分技术参数功能等要求）一般技术指标的计 70 分，一般技术条款每偏离一项扣 7 分”。经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CESI）以及Intertek天祥集团等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可以对上述指标进行检测。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国家电器能效与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证书，存在无正当理由限制技术证明材料的出具机构的情形，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上述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供应商投标文件、你单位采购文件、以及你单位签字确认的检查工作底稿和检查报告等证据材料。

处罚决定

针对上述问题，我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已于2024年8月20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享受的陈述和申辩权利，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的规定，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同时，责令你单位立即整改，加强内控制度管理，在今后的政府采购活动中，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做好采购文件编制工作。
你单位应当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

联系电话：0731-85165081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4年9月8日

信息公开选项:
  抄送：         。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  年  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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